《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2022年10月8日印发《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市司法局于2023年3月7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的工作方案》（武司〔2023〕15号），对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

2023年3月17日，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印发《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鄂市监法规〔2023〕7号），对法律、行政法规、总局规章以及省地方法规、规章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制定了裁量基准。2023年7月，市司法局《关于行政裁量权基准工作的补充通知》明确要求对武汉市地方性法规、规章设定的行政执法行为制定对应的行政裁量权基准。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保证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公平、合理地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促进个案的公平正义，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相关政策规定,我局决定认领省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并就武汉市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二、主要内容

关于裁量基准的主要内容
法律、行政法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规章以及省地方性法规、规章所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我局认领省局制定的《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鄂市监法规〔2023〕7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同时，按照市司法局要求，对武汉市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涉及市场监管行政处罚事项，制定裁量基准。内容涵盖现行有效的武汉市地方性法规两部《武汉市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和《武汉市专利管理条例》，现行有效的武汉市人民政府规章一部《武汉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共计21项行政处罚事项。
关于构成裁量基准的主要要素

主要包括违法行为、定性依据、处罚依据、裁量阶次、具体标准等。
违法行为:指违反市场监管行政管理秩序，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处理的行为。

定性依据:指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法规义务性或者禁止性条款。

处罚依据:指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处理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条款。

裁量阶次:指在规定的处罚幅度内所区分的轻重等次，裁量标准包括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三个裁量阶次，对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情形的裁量阶次适用省局、市局裁量规则中统一规定，裁量基准中不再分别规定。部分违法行为根据法条内容设定了与责令改正等处理措施相对应的特殊情形。

具体标准:指按照处罚依据对具体违法行为设定的裁量幅度。

（三）关于裁量基准适用情形的特别说明

适用情形在省局、市局裁量规则中作出统一规定，不再纳入基准内容。根据省局裁量基准规定，省局《裁量基准》由《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组成。《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共24条。明确了行政处罚裁量的定义、适用原则以及具体裁量因素,将行政处罚裁量分为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和从重处罚六个裁量阶次,并对六个阶次的具体适用情形、处罚罚款的幅度作出规定,裁量规则与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相配套使用,共同构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四）明确各区局可以进一步细化裁量基准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省局文件规定，区、县市场监管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情况，对省、市基准适用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但不得超出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划定的阶次和幅度，并按照规范性文件管理的规定主动向社会公开，本基准予以再次明确。
